
修復式司法案例彙編

平日以駕駛縣府復康巴士為業的阿專，於駕駛復康巴士搭載被

害人葉子及其他人欲往醫院復健時，行經交叉路口，本應注意車輛

於無號誌之交叉路口時，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，且應注

意車前狀況，以避免交通事故之發生，且當時客觀狀況無不能注意

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即貿然前行，因突然見由阿華所騎乘之

普通重型機車由其車前經過，乃緊急煞車，雖未發生交通事故，仍

造成車上之乘客葉子從輪椅上摔落地面，致受有右踝骨折之傷害。

事件發生後，葉子都由女兒阿惠出面全權代表，阿惠任職於地

方機關職員，因此案而情緒不穩，生活步調被打亂，自尊心受損且

承受很多壓力。

檢察官認因屬雙方間行車糾紛之輕微案件，且加害人二人及被

害人雙方均同意進行修復，認宜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，而轉介專責

小組辦理，經書面資料審核符合要件，決議受理本案，並交由修復

促進者進行初步訪視及確認進行修復對話之意願。

修復促進者與阿惠訪談，發現阿惠的情緒稍有不穩，認為母親

從輪椅上摔落地面，致有右踝骨折、失智症及伴有行為障礙等傷

害，覺得受到傷害應該得到賠償，本案發生後曾有輕生的念頭。修

復促進者與阿專及阿華訪談，阿專因為此案無法和解，造成一年餘

來精神緊繃無法安心工作，工作品質受影響，家庭氣氛差。阿華則

認為自己是無妄之災，只願意包紅包慰問。

修復促進者經由會議，讓被害人及加害人雙方彼此開誠佈公地

進行對話，從對話過程得知阿惠原本沒有要讓阿專賠償高金額，是

因為阿專找民意代表施壓，使阿惠面臨被解僱的壓力，故找了律師

對賠償金80萬元絕不讓步，對於阿華則不再提告；阿專表示其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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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光總在風雨後

有找人協助，此為誤會，本身薪水不高，對於高額的賠償金實無能

力負擔。

經二位修復促進者主持會議，讓案件有關的當事人聚在一起，

說出自己的感受，雖說雙方剛開始僅對於賠償金額針鋒相對，但經

由不斷地對話，讓彼此間的誤解減少，縱使最終還是因為賠償金額

的緣故，而無法消弭阿惠對於阿專的提告，但藉由此次對話讓阿專

了解事件的發生對於被害人所造成的身體及心理傷害，以及因為阿

專自己的疏失，對本身及家人也造成創傷；阿惠也通過此次對話，

不再提告阿華；阿華則不再感到事不關己。因為每個案件的發生一

定都事出有因，也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，只有修復傷害，創傷

才能獲得療癒。

修復式司法非著重於損害賠償之調解，主要是讓與犯罪有關的

當事人聚在一起，說出自己感受，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，並共

同處理犯罪後果的過程；是以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為核心，希

望在犯罪發生後，協助當事人療癒創傷、恢復平衡、復原破裂

的關係，在尋求真相、尊重、負責與復原中實現正義。

本案雖說在賠償金額的認知上因鴻溝深而未能達成和解，但雙

方願意坐下來面對面的進行對話，被害人願意給犯錯的人彌補

機會，加害人有足夠的承擔與勇氣去面對被害人，以祈求原諒

並找到內心終極的救贖，可謂是本次會議最大的收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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